
繁星推薦規則說明

說明會後可至學校首頁下載



繁星推薦資格

1. 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且高中全
程均就讀本校，並符合本校校內推
薦辦法推薦資格者。

2. 高一、高二、高三上學業成績排名
全校前50%。(補考前的原始成
績)。

3. 跳級生、轉學生、出國免休學、自
學生等不符合繁星推薦資格。

4. 114特殊選才錄取未放棄之學生不
能參加繁星推薦。



第一類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 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 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五類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六類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七類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牙醫學系

大學依校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由高中向大學依學群推薦。

普通班

普通班
體育班

繁星推薦

學生僅限報名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選填一校一學群前請先詳讀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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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數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學群

至多推薦2名。

例如:南湖推薦台大
第一類學群
第二類學群
第三類學群

繁星推薦



報名學生會有推薦該大學之推薦順序(推薦序)
• 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 第一、第二及第三類學群得個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2名，惟須合併排定推薦
學生之推薦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6）。

• 第七類學群、第八類學群得個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2名，並各別排定推薦學
生之優先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2）。

• 原住民學生得另依前項規定推薦至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例如：欲推薦學生至臺灣大學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及第八類學群，則此高中於繁
星推薦報名時對於該大學的可推薦名額及須排定的推薦順序：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類學群 2

第二類學群 2

第三類學群 2

第七類學群 2

第八類學群 2

一類~三類學群
合併

排1～6 的順序

排1～2 的順序

排1～2 的順序



(1)校排百分比：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小者優先推薦
(2)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級分(數學A、數學B擇優)總和:級分
高者為優先推薦
(3)學測英文級分:級分高者為優先推薦
(4)學測數學級分(數學A、數學B擇優):級分高者為優先推薦
(5)高一~高三上學業成績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6)高三上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7)高二下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8)高二上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9)高一下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10)高一上總平均(原始分數)高者為優先推薦
(11)抽籤決定何者優先推薦

本校「推薦序」比序標準
亦為學生選填大學學群「選填序號」比序標準

繁星推薦委員會
決議



舉例說明

學
生

同一大學
學群

比序(1)
校排
百分比

比序(2)
國文+英文
+數學級分

比序(3)
英文級分

推薦序

甲 第一學群 1% 43 14

乙 第一學群 1% 43 15

丙 第二學群 1% 45 15

丁 第二學群 2% 45 15

戊 第三學群 2% 44 14

己 第三學群 2% 44 15

1

2

3

4

5

6

推薦序是【第一、第二、第三學群】合併一起計算!!



選完一校一學群並確認推薦序後，接著選填
此大學學群之校系並排定志願序

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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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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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內之校系分則

須達檢定
標準才能
選填此系

分發時比
序項目

選擇某校某學群，務必確認想要填的校系
是符合檢定標準



一、學科能力測驗為選考，大學校系至
多參採4個科目為其檢定、分發比序之科
目，且得就參採之學測科目另訂組合為
分發比序項目之一項。

繁星推薦分發比序規則

二、「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篩選)之學
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缺考、
未報考成績以零級分計)，不得參加分發比
序。」之規定中，所稱「學科能力測驗科目」
包含校系自訂學測科目組合。



1.(國文+數學A+自然)級分=0

➢不可參加分發比序

2.數學級分=0，(國文+數學A+自然)級分>0

➢可參加分發比序

3.社會級分=0，(國文+數學A+自然)級分>0

➢可參加分發比序

註：國文級分須達均標，才可選填此系參加分發比序

範例

舉例：
某大學之檢定、
分發比序



繁星推薦「校內」流程

1.學生依序僅限選擇

「一校一學群」，並決定「推薦序」

2.學生選填該學群「校系志願」

3.資料確認後，由校內繁星推薦委
員會向大學推薦校內學生，團體報
名後依學生選填志願進行分發



• 第1輪分發：依學校推薦序、學生選填校系的分發比序
項目進行分發，

• 。

• 第2輪分發：

若第一輪分發後，若校系仍有缺額，再進行二輪分發
，不限錄取1名，一所大學可能錄取南湖學生多名。

繁星推薦
報名後之分發：採二輪分發

同一大學第一~三學群(普通班)，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共一名為限
同一大學第七學群(體育班)，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第二輪不看推薦序

第一輪結束馬上進行第二輪(電腦作業)

故需有
推薦順序



同一大學
同一高中
推薦學生

同一高中
推薦序

第一輪
分發錄取

第二輪
分發錄取

第一學群

甲 2

乙 4

第二學群

丙 3

丁 5

第三學群

戊 1

己 6

各大學錄取同
一所高中學生
以共1名為限

分發錄取

不再進行
分發

不再進行分發

校系有缺額，
分發錄取

校系有缺額，
分發錄取

第二輪分發對同
一所高中再錄取
人數不設限

15

推薦序只在第一輪有意義

高中端訂定
推薦優先順序

校系無缺額，
不進行分發

校系有缺額，
分發錄取

校系有缺額，
但未錄取

不看推薦序

範
例
1



高中
推薦名額

高中
推薦序

第一輪
分發錄取

第二輪
分發錄取

第一學群
甲 2

乙 4

第二學群
丙 3

丁 5

第三學群
戊 1

己 6

各大學錄取同
一所高中學生
以1名為限

分發錄取

未錄取

不再進行
分發

不再進行分發

校系有缺額，
分發錄取

校系有缺額，
分發錄取

校系無缺額，
不進行分發

校系有缺額，
但未錄取

第二輪分發對同
一所高中再錄取
人數不設限

16

推薦序只在第一輪有意義

高中端訂定
推薦優先順序

不看推薦序

範
例
2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1

2

3

同一高中推薦順序

4

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說明範例

考生甲

考生乙

考生丙

考生丁

範
例
3



第一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步驟一：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甲錄取志
願序二資訊管理系。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步驟二：

總則規定：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
校學生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再進
行比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第一輪不再進行比序分發

第一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步驟一：

假設考生丙、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有缺
額，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部分或全部志願校系尚
有缺額，進入第二輪

第二輪志願校系已
無缺額，未錄取

志願序灰色字表示無缺額

第一輪不再進行比序分發

第二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戊

步驟二：

假設考生丙、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二輪分發比序階
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假設由此3名考生依分發比序項目
進行比序分發。

他校考生

第二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灰色字表示無缺額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戊

「志願序二」未錄取，
「志願序三」無缺額，結
束該生分發，該生無錄取

「志願序一」未
錄取，進行「志
願序三」分發

步驟三：

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戊，考生丙獲得錄取，考生丁、戊則
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將每個進入第二
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即得出第二輪分發之結果。

錄取

志願序灰色字表示無缺額

第二輪分發比序



繁星推薦參考網站
https://www.cac.edu.tw/star115/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5/index.php


2. 去年錄取標準一覽表

僅供參考

1. 點選「歷年資料」



1.學生只能選擇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報名

2.推薦學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
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本招生。選
擇原住民身分，選填外加名額校系，推薦序與
其他一般生分開計算。

3.「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錄取並完成
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
得參加學群選填與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
薦」。

注意事項



參加繁星推薦的建議

1.繁星推薦變數太大，去年「分發比序錄取結果」只
能參考非絕對，有些校系變動大。

2.慎重選擇校系，不會去就讀的校系不選：繁星推
薦錄取者，不論放棄與否，都不能參加申請入學與
四技申請。錄取放棄者，只能參加七月考試分發。

3.推薦序在第二順位之後仍然有錄取機會。

4.選擇校系可與「申請入學」校系一起評估。

5.請先填寫「繁星推薦學群志願計畫表」。



發給前50%學生一張計畫表(學校首頁已經公告) ，
先選定想要的目標並排序，越多越好，在3/2選填
時，用刪除法確認可選填之大學學群。



發給前50%學生一張計畫表(學校首頁升學訊息亦
有公告) ，先選定想要的目標並排序，越多越好，
在3/6選填時，用刪除法確認可選填之大學學群

發給前50%學生一張計畫表(學校首頁已經公告) ，
先選定想要的目標並排序，越多越好，在3/2選填
時，用刪除法確認可選填之大學學群。



目標
順序

大學名稱
學
群

推薦序
欲選填校
系志願數

1 臺灣大學二 1 5
2 清華大學二 1 6
3 交通大學二 1 3
4 臺灣大學二 2-6都可 5
5 清華大學二 2~6都可 6
6 交通大學二 2~6都可 3

舉例 推薦序2~6的選項建議納入考量



目標
順序

大學名稱
學
群

推薦序
欲選填校
系志願數

1 臺灣大學二 1 5
2 清華大學二 1 6
3 交通大學二 1 3
4 臺灣大學二 2-6都可 5
5 清華大學二 2~6都可 6
6 交通大學二 2~6都可 3

舉例 選填當天用刪除法確認可選填之大學學群



說明結束
請見下一個簡報

選填篇


